附件1

  2025年中央财政动物强制免疫补助任务清单

	项目单位
	指导性任务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附件2
2025年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强制免疫补助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
	331 省农业农村厅
	补助项目／区域
	莆田市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3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按照国家、省、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福建省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等要求，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强制免疫工作。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目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春秋防检查养殖场户群体免疫密度合格率
	应免畜禽数量/存栏畜禽数量*100%
	≥90%

	
	
	质量指标
	春秋防检查养殖场户免疫抗体合格率
	免疫抗体合格数量/免疫畜禽数量*100%
	≥70%

	
	
	
	春秋防检查养殖场户应免免疫密度合格率
	已免畜禽数量/应免畜禽数量*100%
	100%

	
	
	时效指标
	全面完成春秋防免疫任务
	按时100%完成春秋防免疫任务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
	养殖场（户）满意率
	畜禽养殖场（户对本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90%


附件3
2025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
资金实施方案
任务目标
坚持防疫优先，组织实施本辖区2025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加快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严防辖区内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二、建设内容
（一）强制免疫种类和区域

1.对全市所有鸡、鸭、鹅、鹌鹑等人工饲养的禽类，进行H5亚型和H7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供研究和疫苗生产用的家禽、进口国（地区）明确要求不得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的出口家禽，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免疫的，有关养殖场（户）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后，可以不实施免疫。
2.对全市所有牛、羊、骆驼、鹿进行O型和A型口蹄疫免疫；对全市所有猪进行O型口蹄疫免疫，各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对猪实施A型口蹄疫免疫。

3.对全市所有羊进行小反刍兽疫免疫。开展非免疫无疫区建设的区域，由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同意后，可不实施免疫。

（二）免疫要求

  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达到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  
三、补助对象和标准
    强制免疫补助资金分配下达莆田市本级以及对按规定要求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的养殖场进行补助。强制免疫补助经费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资金分配的因素主要包括畜禽饲养量、2024年度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情况以及2023和2024年度强制免疫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对莆田市市级补助30万元。
四、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2025年度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经费省级以上配套、疫苗储运、接种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疫病监测，人员防护，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购买防疫服务，在完成强制免疫任务的前提下，可统筹用于动物疫病净化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2025年度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经费省级以上承担部分可从本次下达补助经费中列支。各地要按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闽农综〔2021〕103号）等要求，认真组织做好本辖区“先打后补”工作，及时审核发放补助经费。
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监督，遵守项目管理流程，严格资金使用监管，落实公开公示制度，各地要在《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3号）确定的使用范围内规范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基本支出、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工资奖金津贴和福利开支、偿还债务和垫资、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动物防疫无关的支出。不得将强制免疫补助经费用作本级财政应承担的强制免疫疫苗配套等经费，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及差旅等基本支出。在资金用途规定范围内规范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挪作他用，不得将强制免疫补助经费用作本级财政应承担的强制免疫疫苗配套等经费。
（三）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省农业农村厅财政资金上报系统及时填报或更新经费使用进展情况，并按时完成绩效填报。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对资金未及时支出的，要督促整改，并加强与当地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政策落地和项目落实。
（四）要在资金使用范围内用好用足强制免疫补助资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思路，切实解决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及时制定本辖区资金使用方案，抓紧时间组织项目实施，要组织做好本辖区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及时跟踪绩效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作用，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12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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